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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能源局《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、省发改委《关于贯彻落实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发改规发〔2025〕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市发改委组织起草了《关于规范我市分布式光伏开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起草背景
当前分布式光伏已成为我市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能源安全保供和低碳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25年，国家和省层面陆续出台了分布式光伏相关的管理办法，为加快推进我市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上级最新政策要求和我市发展实际，研究出台《关于规范我市分布式光伏开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。  
二、起草流程
市发改委会同市供电公司开展分布式光伏专题调研，于5月8日形成《关于规范我市分布式光伏开发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；分别于5月12日和5月19日完成了对市资规局等8个市直部门和清江浦区等10个县区（园区）的两轮意见征求工作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包括规范前期管理、加强建设管理、推动有序接入和强化运行管理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：明确分布式光伏分类，优化项目布局，完善备案管理。第二部分：规范分布式光伏合同管理，明确建设要求。第三部分：强化分布式光伏有序引导，积极提升电网接纳能力，做好并网服务。第四部分：严格分布式光伏验收管理，强化电网调控和运行监测管理，压实各方主体责任。
